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
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及用药指导服务项目
采购公告

各潜在供应商：
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及用药指导服务采购，拟采用综合评分法进行采购，现邀请各潜在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投标。
一、项目地点
乐山市市中区
二、项目名称
水产养殖技术培训及用药指导服务项目
三、采购内容
提供500人次以上水产养殖技术及用药指导培训，包括但不限于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、水产养殖规范用药、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等相关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。
四、服务周期
合同签订后一年时间。
五、控制价
该项目最高控制价为10万元，高于或等于控制价的报价无效，该控制价为完成本项目的一切费用。
六、供应商资质条件
1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2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3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4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5、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；
6、竞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没有骗取中标行为，无不正当理由放弃中标（成交）行为，未进行过恶意投诉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、违规记录；
7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；具备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；
8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。
七、供应商参加本项目报价必须提供以下资格证明文件
1、提供合格的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（或“三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副本），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（复印件盖鲜章）。
2、法定代表人或事业单位法人/负责人授权书（原件盖鲜章）。
3、法定代表人或事业单位法人/负责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（复印件盖鲜章）。
4、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（原件盖鲜章）。
5、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承诺函（原件盖鲜章）。
6、至少具备2名农业类或食品类副高及以上职称专家（提供职称证书复印件盖鲜章）。
7、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（原件盖鲜章）。
8、竞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没有骗取中标行为，无不正当理由放弃中标（成交）行为，未进行过恶意投诉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、违规记录的承诺函（原件盖鲜章）。
9、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和资料。
八、投标文件要求
响应文件一式两份，分正本1份和副本1份，并在其封面上清楚地标明响应文件、项目名称、供应商名称以及“正本”或“副本”字样。若正本和副本有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正本书面响应文件为准。
九、竞标要求
投标文件应于2025年4月30日上午9:30（北京时间）之前递交到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，地址为乐山市市中区红雀碗街118号，迟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。开标时间为2025年4月30日上午9:30（北京时间），请各供应商授权代表届时必须参加。通过资格审查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，终止本次采购活动，并发布终止采购活动公告。
十、评分办法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区农业农村局组成评审小组依据该项目综合评分细则（附件）对投标供应商响应文件进行综合评分，并确定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该项目中标供应商。
十一、联系方式
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与乐山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联系：
电话（传真）：0833-21349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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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评分细则

	序号
	评分因素
及权重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说    明

	1
	报价30%
	30分
	以本次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竞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供应商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竞标人报价）×30×100%。
注：保留两位小数。
	共同评分因素

	2
	服务方案20%
	20分
	包含但不限于：①培训课程安排、②教学计划大纲、③教案及培训内容、④教学管理制度、⑤后续跟踪服务方案。
服务方案优秀的得20分，良好的得15分，一般的得10分，较差的得5分，缺项的不得分。
	技术类评分因素

	
	管理方案12%
	12分
	包含但不限于：①工作职能分工、②管理计划安排、③内部监督制度、④学员管理制度
管理方案优秀的得12分，良好的得8分，一般的得4分，较差的得2分，缺项的不得分。
	技术类评分因素

	
	师资力量18%
	18分
	①具有水产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每提供一个得4分，具有兽医、食品安全、畜牧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每提供一个得3分，最高得12分。
②具有水产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每提供一个得3分，具有兽医、食品安全、畜牧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每提供一个得2分，最高得6分。
注：①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，协会颁发的职称证书或其它相关证书不予认可；②以上人员不重复计算，且人员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，提供最近1个月在本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。
	共同评分因素

	3
	履约能力20%
	资质10分
	①国家级科教机构得10分；
②省级科教机构得8分；
③市级科教机构得5分；
本项最高得10分。
	共同评分因素

	
	
	业绩
10分
	供应商提供本单位自2021年1月1日以来参加政府部门采购类似业绩（类似业绩是指食品安全、渔业生产（用药）指导、水产品检测培训等），提供1个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10分。
（需提供合同复印件或中标/成交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）
	




